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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2月18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14年2月14日以专人

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董事为9

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3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

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

如下：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股权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香港全资子公司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64.3%的股权，认购

通利(亚太)有限公司增发的股份，使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持有通利（亚太）有限公司的股份达到其增发后

总股本的37.0313%。 同意授权徐俊雄先生全权代表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签署本次股权置换的相关文件。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股权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8）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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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潮宏基” ）香港全资子公司潮宏基国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潮宏基国际” ）与Hunters� Worldwide�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Hunters” ）、卓凌科技融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凌融资” ）、通利（亚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利亚太” ）签订了《股权置

换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根据协议，潮宏基国际以其持有的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

凌控股” ）64.3%的股权，认购通利亚太增发的股份，加上本次增发前已持有通利亚太22%的股权，使潮宏

基国际持有通利亚太的股份达到其增发后总股本的37.0313%。与此同时，通利亚太收购卓凌控股100%的

股权。本次股权置换后，公司通过潮宏基国际持有通利亚太37.0313%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广东菲安妮皮

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安妮” ）36.8906%的股份，与本次股权置换前公司间接持有菲安妮的权益

相同。

公司于2014年2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股权置换的议案》。

本次股权置换主要是对菲安妮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不涉及公司持有菲安妮股权比例及股权项下资产的

变化，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及潮宏基国际将按照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的要求履行职责，办理

该股权置换事宜的相关手续。

本次股权置换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行为。

二、交易对方介绍

1、Hunters� Worldwide� Group� Limited

注册于英属处女群岛成立的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525488， 其注册办事处位于Commence� Chambers,�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Hunters持有通利亚太78%的股权。本次股权置换后，Hunters持

有通利亚太50.2827%的股权，并间接持有菲安妮50.0916%的股权。

2、卓凌科技融资有限公司（Zeppelin� Tech� Capital� Limited）

注册于香港的有限公司，公司编号：0721051，其注册办事处位于香港新界屯门帝涛湾1座23楼A室；卓

凌融资持有卓凌控股35.7%的股权。本次股权置换后，卓凌融资持有通利亚太12.686%的股权，并间接持有

菲安妮12.6378%的股权。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影响利润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通利亚太（Tony� (Asia� Pacific)� Limited）成立于1996年2月1日，公司编号：537954，注册资本为10,000港

元，注册地址为香港九龙歌和老街20号毕架山峰3座6楼B室，董事为麦耀熙、李瑞欢。目前除持有菲安妮

64.22%的股份外，未有其他业务。股东为Hunters（持78%）、潮宏基国际（持22%）。

截至2013年12月31日，通利亚太资产总计63,943,799港元，净资产63,938,799港元，2013年累计实现净利

润43,201,187港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置换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权属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查封、

冻结等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Hunters和潮宏基国际同意通利亚太将10,000股每股面值为港币1元的普通股拆分为1,000,000股

每股面值为港币0.01元的普通股，并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向卓凌控股的股东卓凌融资及潮宏基国

际增发551,230股每股面值为港币0.01元的普通股。

除非全部认购通利亚太增发股份及收购卓凌控股股份于正式成交时同时进行， 否则各方均没有义务

完成认购增发股份。

（二） 卓凌融资及潮宏基国际认购本协议约定的通利亚太增发股份， 对价为各自持有的卓凌控股股

份，其中：

1、卓凌融资认购通利亚太增发的196,789股，对价为卓凌融资持有的卓凌控股714股普通股，占卓凌控

股已发行股份的35.7%。

2、潮宏基国际认购通利亚太增发的354,441股，对价为潮宏基国际持有的卓凌控股1,286股普通股，占

卓凌控股已发行股份的64.3%。

（三）通利亚太拆分及增发股份完成后，各方持有通利亚太股份比例如下：

姓名

／

名称

股份分配的数目及比例

类别 比例

普通股

卓凌科技融资有限公司

196,789 12.6860%

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

574,441 37.0313%

Hunters Worldwide Group Limited 780,000 50.2827%

合计

1,551,230 100.0000%

（四）卓凌融资、潮宏基国际在签署本协议并经各自董事会（股东会）审批通过后，将签署有关股份转

让档案及股份认购契约，将各自持有的卓凌控股股份，转让过户给予通利亚太。

（五）除非通利亚太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同意，否则：通利亚太董事会成员5名，其中：Hunters有权

委派3名执行董事；潮宏基国际有权委派2名执行董事。通利亚太的附属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由通利亚太董事

会决议委派。

（六）通利亚太的增发及换股交易须待下列先决条件达成后，方可进行正式成交：各方已按合法及适

当的程序，取得所有为签订和履行本协议所必要的公司和法律授权。

（七）在完成通利亚太的增发及换股交易后，Hunters、卓凌融资和潮宏基国际同意将通利亚太更名为

“FION� � LIMITED” 。

（八）费用：就本次交易需缴付的香港印花税及其他香港税费（如有）应由各方共同承担；就本次交易

需缴付的中国税费（如有）应按中国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九）本协议受香港法律管辖，并须按香港法律解释。

凡因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分歧均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并按当时有效的仲裁

规则通过仲裁解决。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置换系FION（菲安妮）战略规划实施的基本工作，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FION作为亚太知名

女包品牌的战略地位，提升公司的国际化形象，对FION组织结构进行的合理调整，以利于FION品牌国际

市场业务的拓展。该调整不影响公司之前与各方签订的《战略合作意向书》、《股份买卖协议》的后续执

行。本次股权置换后，潮宏基国际不再直接持有卓凌控股的股权，从而卓凌控股的财务报表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除此之外，本次交易对公司不会产生其他影响。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潮宏基国际与各方签署的《股权置换协议》；

3、通利亚太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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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召开了第七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等相关事

项，并于2013年9月24日公告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文件，公司股票于9月24日复牌。

目前，本次资产重组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正在进行中，评估文件已报送至国资委备案审核，

现处于反馈沟通阶段，备案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根据相关规定，待上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

审议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关于本次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均已

在预案中披露。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1）公司应于公告《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文件6

个月内（即2014年3月24日前）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若无法按时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则本次交易可能

将被取消；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公司预计本月底前（2月28日前）尚无法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2）公司重组交易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审议，并需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股东大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或核准。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

评估结果和批准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能否完成对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剩余股权的全部收

购，尚存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0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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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

理财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商

业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12个月内进行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3月26日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

理财计划的公告》。

公司于2014年02月18日与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签订《中信银行理财业务签约申请表》及《中信银行理财

业务购买申请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1.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14070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2.发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币种：人民币

4.投资范围：投资于现金、拆借/同业存款/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人民币利率掉期、国债、金融债、央行票

据、资产支持票据、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应收债权、债权收益权、信托受益权、特定资产收

（受）益权、票据类资产、委托债权等等投资工具。

5.产品代码：B140C0122

6.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封闭型

7.产品收益率：年化收益率4.8%

8.产品收益起算日：2014年02月18日

9.产品到期日：2014年03月26日

10．收益支付方式：理财期满，如产品正常到期，本金及收益于产品到期日后1个工作日内根据实际情况

一次性支付，如中国节假日或公休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11．购买理财产品金额：5000万元

12．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3．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和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公司与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是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公司通过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可以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三、公司前期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12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2013年04月24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人民币15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稳健系列人民币92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 (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4月25日登载

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36《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04月24日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划协议》，使用人

民币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3年第二百四十六期 （稳健型158号）

(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04月2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36《关于购买理财产品

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06月03日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划协议》，使用人

民币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3年第三百三十九期 （稳健型205号）

(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06月0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45《关于购买理财产品

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08月01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人民币15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稳健系列人民币30�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详情请见

公司2013年08月0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64《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08月01日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划协议》，使用人

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3年第五百九十一期（稳健型364号）(详

情请见公司2013年08月0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64《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09月04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人民币15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29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09

月06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81《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

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09月06日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赢理财计划协议》，使用人

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3年第六百六十四期（稳健型407号）(详

情请见公司2013年09月10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83《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人民币15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30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10

月12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92《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

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10月12日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划协议》，使用人

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3年第七百一十七期 （稳健型436号）

(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10月1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93《关于购买理财产品

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11月12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人民币15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30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11

月1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100《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

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11月18日与宁波银行北京丰台支行签订理财协议，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3年第七百九十三期（稳健型483号） (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11月20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101《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已到

期。

公司于2013年12月12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人民币15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30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12

月1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107《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

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与宁波银行北京丰台支行签订理财协议， 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3年第八百五十六期（稳健型531号） (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12月

20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114《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

已到期。

公司于2014年01月14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人民币15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30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详情请见公司2014年01

月1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4-009《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

已到期。

公司于2014年01月24日与宁波银行北京丰台支行签订理财协议， 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4年第四十五期（稳健型35号） (详情请见公司2014年01月25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4-012《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公司于2014年02月14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人民币10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30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详情请见公司2014年02

月1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4-017《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该理财产品

尚未到期。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0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074� � � �证券简称：*ST中达 编号：临2014-016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该事项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股票于 2014�年 1�月 30日起连续停

牌，目前该事项还在进一步论证中。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防止由此而引起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维护投资者利益 ，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 2�月 19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公告该事项进展情况。公司股票自公告日起停牌不超

过5个工作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074� � � �证券简称：*ST中达 编号：临2014-017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大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公司大股东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

达集团"）通知：

2013�年 11�月 28日，申达集团将其所持有公司的142,33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质押给江苏

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园区支行， 并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

2014年2月17日， 申达集团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质押股权中100,

000,000股股份的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2014年2月18日， 申达集团将解除质押的10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质押给江苏靖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园区支行， 并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

记手续。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8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在

交通银行货币基金实时提现业务垫付资金总额上限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一致，自2014年2月19日起调整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在

交通银行货币基金实时提现业务的垫付资金总额上限。现将有关事项具体公告如下：

一、垫付资金总额上限调整

本公司在交通银行开立的备付金账户T日15:00至T+1日15:00（T日、T+1日均指工作日）对易方达天天

理财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垫付的资金总额上限由人民币贰佰伍拾万（2,500,000） 元调整为人民币伍佰万

（5,000,000）元。本公司有权调整该账户金额。

二、重要提示

1、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办理货币实时提现业务的相关流程应遵循交通银行的有关规定，投资者申请货

币基金实时提现业务前，请仔细阅读相关法律文件和业务规则。交通银行按照投资者提交货币基金实时提现

业务的申请时间逐笔从备付金账户划拨资金给投资者，如备付金账户余额不足以支付实时提现申请金额，则

投资者无法提交该笔货币基金实时提现业务申请，敬请投资者留意。

2、 本公告仅对调整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在交通银行货币基金实时提现业务的垫付资

金总额上限予以说明，其他相关事项请认真阅读本公司于2014年1月9日发布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在交通银行开通货币基金实时提现业务的公告》 和2014年1月20日发布的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易方达旗下货币市场基金在交通银行的货币基金实时提现业务适用范

围和相关限额的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bankcomm.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efund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免长途话费）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2月19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4-018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2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了《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18）和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了

《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经事后审查，

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公告部分内容出现错误，现将披露有误内容更正如下：

一、《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其中"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中原公告内容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段志平先生主持大会，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22,769.0432股，占公司总股本股的51.69%。

现更正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段志平先生主持大会，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22,769.043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股的51.69%。

二、《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关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其中"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中原公告内容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22.769.0432股，占公司总股本股的51.69%。

现更正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22,769.043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股的51.69%。

除以上更正内容外，《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四川协众律师事

务所关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公告中出现的错误，是公司工作人员疏忽所致，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95� � �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3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传闻概述

近期，有关媒体报道、投资者关注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豪迈科技"）或

跻身特斯拉电动汽车轮胎供应链的相关内容。

二、澄清说明

公司主要产品轮胎模具，其直接客户为轮胎厂，而非汽车厂。公司直接与轮胎厂签订买卖合同，而对轮

胎厂的下游客户和销售方向不具有知情权， 因此公司未知豪迈科技的轮胎厂客户是否将轮胎销售给特斯

拉公司或取得特斯拉公司授权。

公司未与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有任何接触或建立任何联系， 也并未知悉特斯拉公司官方轮胎供应商

名单。

三、其他说明

针对公司2014年2月14日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回复关于"公司业务是否与特斯拉有关联"时已明确

指出： 公司的直接客户为轮胎厂， 而非汽车厂。 另外， 回复中有提到德国大陆公司 （Continental� Reifen�

Deutschland� GmbH，简称"德国大陆"），是之前收到投资者来电反馈，在北京特斯拉体验店展厅里的两台样

车均配备德国大陆的轮胎，而德国大陆是公司重要客户之一。2014年，德国大陆也有意向加大在公司的采

购量，其主要原因是基于公司精铸铝轮胎模具的综合优势，因此愿增加对精铸铝模具的采购。但公司未知

此类模具订单的使用范围和配套轮胎的销售方向，也未知德国大陆与特斯拉公司之间的商务关系，从北京

样车轮胎上显示的标识来看，公司并未加工过配套模具，其模具来源公司也并不知晓。

四、必要提示

公司股票于2014年2月19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4-009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4年2月13日以送达、传真和邮件等形式发给各位董事，本

次会议于2014年2月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4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4名，会议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由于公司部分银行授信即将到期， 现同意公司继续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

请流动资金借款3.5亿元，期限1年；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1亿元，期限2

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分别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1亿元、2亿元、3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分别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2亿元、6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吉林亚泰集团

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为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

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190,385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102.63%，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1,140,385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98.32%；对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50,000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31%。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4-010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

公司、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分别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1亿元、2亿

元、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分别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2亿元、6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吉林亚泰

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为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敞口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190,385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102.63%，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1,140,385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98.32%； 对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50,000万元， 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4.31%。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分别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1亿元、2亿元、3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分别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2亿元、6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吉林亚泰集团

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为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

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190,385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102.63%，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1,140,385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98.32%；对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50,000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31%。上

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2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520,215,822.71元， 总负债为2,403,168,

664.09元，净资产为 1,117,047,158.62�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755,588,565.96元，净利润22,352,606.57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3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918,836,966.66元，总负

债为1,780,657,335.84元，净资产为1,138,179,630.82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41,441,737.21元，净利润

21,132,472.2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刘树森

经营范围：铁矿石、石膏、助磨剂、缓凝剂、粉煤灰等经销、煤炭批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2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660,258,336.22元， 总负债为1,603,

751,014.0元， 净资产为56,507,322.16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2,326,099,934.93元， 净利润-42,958,796.76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3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868,761,864.06元，

总负债为2,818,771,708.96元，净资产为49,990,155.1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58,084,627.16元，净利

润-6,517,167.0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石灰石、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113,919,125.53元，总负债为5,054,912,310.22

元，净资产为2,059,006,815.31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2,041,991,920.58元，净利润65,097,394.50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截止2013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261,382,080.8元，总负债为5,080,129,

310.83元， 净资产为2,181,252,769.97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42,947,387.44元， 净利润122,245,

954.6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 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水泥混凝土、建筑材料、水泥熟料经销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2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988,844,955.01元， 总负债为2,054,

488,814.94元，净资产为-65,643,859.93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3,169,132,049.91元，净利润-15,516,033.14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3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892,158,131.47元，

总负债为1,958,861,884.41�元，净资产为-66,703,752.94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409,728,713.31�元，

净利润-1,059,893.0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本溪市溪湖区

法定代表人： 王友春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混凝土生产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2年12月31日，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914,132,399.57元，总负债为570,286,623.98

元，净资产为343,845,775.59元，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606,293,912.9元，净利润55,345,933.77元（以上数据已

经审计）。截止2013年9月30日，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920,061,649.11元，总负债为543,775,

765.85元，净资产为376,285,883.26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06,167,082.20元，净利润32,656,736.88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拥

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190,385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102.63%，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1,140,385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98.32%；对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它担保金额为50,000万元，占公司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31%。上

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2014-005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7月23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

理，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具体办理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13-39"、"临2013-42"号公告）。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14年2月18日，公司以人民币6,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光大银行株洲市分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

品，该产品类型为保证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3%，起止期限为2014年2月18日至2014年7月18日。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本次

公司选择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该银行保持

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

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3年8月7日， 公司以人民币4,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广发银行株洲支行"薪加薪16号"人民

币理财产品，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4.4%，起止期限为2013年8月7日至2014年7月23日。

2013年8月9日，公司以人民币6,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光大银行株洲市分行"阳光理财对公'保

证收益型T计划'2013年第十四期产品4"人民币理财计划理财产品，该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

4.53%，起止期限为2013年8月9日至2014年2月9日。公司已如期收回该理财产品本金、收益共计人民币61,360,

925.00元。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268� � �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2014-007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方案获得

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方案等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2014年1月22日

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重组暨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4】68号），对本次交易情况进行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则同意股份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同意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

所（以下简称三十所）以现金全额认购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

二、本次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完成后，股份公司总股本为21623.7561万股，其中：三十所持有9386.3322

万股， 占总股本的43.41%； 成都国信安信息产业基地有限公司和四川蜀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171.4174万股和810.2937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0.79%和3.75%。

三、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指导国有股东按照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定，正确行使股东权利，维护

国有权益，促进股份公司健康发展。

四、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以书面材料报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相关工

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